學生實習合約書
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)    (以下簡稱甲方)， 茲同意為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之教學醫院，接受乙方學生(以下簡稱丙方)在指定單位實(見)習，經雙方協議訂立本合約，並約定下列條款共同遵守。

1、 甲方為同意乙方              /科   年級學生OOO等  名（附名冊）在甲方實(見)習，雙方協議訂立本合約。
2、 實(見)習期間: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至民國   年  月  日止，共計___小時，自實(見)習開始至實(見)習完畢為止，非甲方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中途變更，實(見)習起迄時間以雙方簽訂合約內容為準。(寒假實習組)
實(見)習課程名稱及學分：膳食管理/2學分、臨床營養/3學分、社區營養/1學分。
3、 乙方應事先向甲方提出申請，分派丙方至甲方實(見)習前一個月，將學生實(見)習資料送交甲方實(見)習單位。丙方於正式實習前完成供膳人員健康檢查，檢查項目包括一般體檢、A型肝炎、B型肝炎、胸部X光檢查(肺結核)、皮膚病、麻疹、糞便檢查(寄生蟲、傷寒桿菌…)等(如未有麻疹抗體建議施打MMR疫苗)送交甲方實(見)習單位，經確認無法定傳染性疾病後，始得報到實習，日後若發現法定傳染性疾病需立即停止實習。
4、 乙方應指派實(見)習指導教師負責與甲方實(見)習單位協商有關丙方實(見)習事宜。甲方指導教師之資格需符合教學醫院評鑑的要求，同時指導教師與丙方人數比例不得低於 1 :  4 (即每1位教師於同一時期至多指導 4 名學生)，以維持教學品質。
5、 顧及甲方醫療技術責任與丙方安全，甲方需要丙方接受實(見)習操作前之安全防護講解，丙方應遵照甲方所規定之操作方法及防護規則執行。
6、 丙方之教學由甲乙雙方負全責，作息遵照甲方規定，丙方請假由甲乙雙方協調辦理，丙方實(見)習期滿由甲方核發實習成績及實習證明單寄送乙方，作為成績考評之依據，並由乙方據以學分認定。
7、 實(見)習期間甲方得應教學需要，安排丙方至合作醫院實(見)習。
8、 丙方實(見)習期間由甲方負責指導管理，並應遵守甲方有關實(見)習之規定，接受有關人員之指導，如有違反者，甲方得通知乙方輔導其改善；嚴重時甲方得立即中止實(見)習課程，乙方絕無異議。
9、 實(見)習期間丙方因故須中止實(見)習時，乙方應以公文通知甲方。
10、 丙方在甲方實(見)習期間應由乙方繳納實(見)習指導費予甲方，每人次新台幣 3,000 元整（不包含丙方住宿、伙食費在內），作為教學指導費及器材物品等消耗之用，並於丙方實(見)習開始後一個月內，將實(見)習指導費繳交甲方。
11、 乙方並應依教育部規定，於丙方實(見)習前，除完成丙方實(見)習期間之平安保險外，另加保意外傷害險100 萬保額以上之險種及附加傷害醫療險，否則甲方得拒絕丙方之實(見)習。
12、 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災難或傳染病，乙方基於安全考量，經徵得甲方同意後得召回丙方，甲方亦得自動通知乙方撤回丙方。
13、 丙方在實(見)習期間如因過失或故意損毀甲方公物，或導致甲方其他損害時，應由乙方與丙方負連帶賠償之責任。
14、 丙方實(見)習期間患病，其本人得比照甲方規定之員眷就醫優待辦法辦理。
15、 實(見)習期間乙方及其教師對丙方在甲方實 (見)習所照顧之病人發生之醫療糾紛應對甲方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16、 丙方實(見)習時，應按照甲方規定之服裝儀容規範辦理。
17、 丙方之住宿、膳食、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須事項由丙方自理。
18、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與甲方共同合作完成之專案報告、個案報告等智慧財產權，雙方均為著作人，共有該著作所有權利。
19、 [bookmark: _GoBack]甲、乙雙方得參與對方召開之實(見)習教學協調會與檢討會，共同促進實(見)習事宜。
20、 甲方如因業務因素，無法兼顧丙方實習輔導，或任一方無法遵守前列各條約定時，經三方協議後得隨時終止本合約。
二十一、本合約如有臨時變動或有未盡事宜，得經協調修訂或補充之。
二十二、合約內容如有爭議，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二十三、本合約書正本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
甲方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)
地址：23561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
電話：（02）2249-0088

院長：吳麥斯

乙方：XXXXX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	丙方：XXXX大學XXXXXXX學系實習生
地址：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	      (名冊詳見附件)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	

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109年5月10日
